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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光伏项目备案1年内未开工，取消备案资格!

 近日，海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显示，为推进全省光
伏发电项目有序开发、加快投产，要求已在发改委备案的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要加快开展前期工作，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尽快开工、尽早投产。

 以下为原文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琼发改便函〔2023〕229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各有关能源企业，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以来，我省开展了集中式光伏发电申报和开发建设工作，各有关能源企业积极参与，目前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部分项目仍存在用地落实困难、项目建设缓慢等情况。为规范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推进全
省光伏发电项目有序开发、加快投产，现将“十四五”期间我省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有关事项进一步通知如下：

 一、已在我委备案的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要加快开展前期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开工、尽早投产。

 二、按照我委2021年度、2022年度集中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工作要求，项目取得备案后1年内未实际开工建设
的，将取消备案资格，收回相应的指标规模。项目是否开工建设，以项目是否已开展光伏组件桩基施工为主要标准。

 三、请2021年以来在我委备案的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的业主单位（除已全容量并网的项目外），于2月10日前向我
委书面提交有关说明和承诺，包括项目开工时间、投资情况、用地落实情况、电网接入条件情况、投产时间和规模。
对于满足相关时限和条件要求、工期合理的项目，我委据此跟踪调度项目。

 四、对确实不具备建设条件、用地落实困难、备案1年内未开工或未全部开工的项目，鼓励项目业主向我委主动申
请取消相应的备案规模。如项目备案后1年内仅部分开工，保留开工部分的指标规模，其余未落实用地等建设条件而
无法开工的部分取消相应指标规模。属地市县政府或发展改革部门提出项目清理、取消意见的，取消相应的指标规模
。

 五、我委将实施项目月跟踪调度和定期清理工作机制，加强项目现场督促工作。项目业主应按月如实报送项目进展
信息，已开工的项目要在合理工期内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具备并网条件、投产。我委将根据全省光伏项目清理情况和
电力建设需求，研究2023年启动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申报或竞争性配置备案工作的必要性和时间。

 六、请海南电网公司按照“应并尽并、能并早并”原则，保障及时并网，加快建设光伏配套接入变电站和线路工程
。对具备并网条件的光伏发电项目，及时办理并网手续。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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